杭州市地名命名预申报表

             区、县（市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预申报单位（盖章）
	

	预申报名称
	
	联系人
	

	汉语拼音
	
	联系电话
	

	用地面积
	
	具体位置
	

	建筑面积
	
	
	

	预申报

名称理由
	

	地名管理

部门意见
	

	审批部门

意见
	

	注：（一）预申报名称的保留期为一年，到期如需继续保留可重新申

报一次。

（二）审批部门意见栏 ，市区由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签批，各县

（市）由各县（市）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签批。

（三）所在地地名管理部门意见栏，市区由各区地名办公室填写，

 各县（市）由乡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填写。


一式三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杭州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监制

